
 

 

國際獅子會 300B2區總監辦事處  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溪城路 105 號 3 樓 
電話：02-2686-1000 傳真：02-2686-1009 

E-Mail：chulin.ho@msa.hinet.net 

聯絡人：辦事處主任 徐紹益 0935-523352 

 

受文者：各分會會長、秘書、財務。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 

發文字號：（109）秘梁字第 004 號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  

 

主旨：檢附本年度 109 年 7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，每位獅友應繳 
   B2 區、台灣總會、國際總會，上半年度各項會費，並請詳閱說明 
    敬請 查照。 

 

說明：一、茲隨函寄上 貴會 2020〜2021 年度上半年度（7 月~12 月） 

           會員應繳各項會費(詳如附件)，請於 109 年 8 月 5 日前送 

           區以便轉匯國際總會及台灣總會。 

二、各會送區各種款項請開立以分會名義支票（即期支票）繳 納，

抬頭指名如下： 

「社團法人臺灣省國際獅子會第九聯合會」。 

三、各會送區各種款項如未能開立以分會名義支票繳納請以 

    「電匯」直接撥入本區存款如下： 

 陽信商業銀行溪洲分行  

 戶名「社團法人臺灣省國際獅子會第九聯合會」， 

 帳號活期儲蓄存款帳號：03042 001 3168 銀行代碼：108 

       四、請各分會上 B2 區網站就各分會會員基本資料確實核對，尤其 

           是姓名、地址、郵遞區號，以利北獅及台灣總會月刊寄送。 

 

       五、為獎勵各分會依規定日期繳清年度內上、下兩期，應繳 

           國際總會、複合區及本區之會費以及應負擔之各種款項， 

           依繳款情況分別獎勵各分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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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各分會上、下兩期均於通知繳費日起七日內(不含例假日)繳

清各項費用者，共可獲 16 分獎勵，並頒區會費繳納特優獎(以

郵戳為憑，新成立分會亦同)。 

 

(二) 財務長加碼各分會上期於通知繳費日起七日內(不含例假日)

繳清各項費用者，加發獎勵金每會 NT:$1000 元。 

(三) 各分會上、下兩期均於通知繳費日起 14 日內(不含例假日)

繳清各項費用者，共可獲 10 分獎勵，並頒區會費繳納優等獎

(以郵戳為憑，新成立分會亦同)。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備註：今年度開始繳費及社服捐款收據均以會為單位開立，再 

             由分會開給捐款之獅友 

 
 

http://cmy.tw/008DOS

